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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会2006年第7号令 《保险公司设立境外保险类机构管理办法

》已经2006年3月13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办公会审

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。主席 吴定富二

○○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保险公司设立境外保险类机构管理办

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管理保险公司设立境外保险类

机构的活动，防范风险，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（以下简称《保险法》）等法律、行政

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保险公司，是指经中

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）批准设立，

并依法登记注册的商业保险公司。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境外保

险类机构，是指保险公司的境外分支机构、境外保险公司和

保险中介机构。 本办法所称保险中介机构，是指保险代理机

构、保险经纪机构和保险公估机构。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设立

境外保险类机构，是指保险公司的下列行为： （一）设立境

外分支机构、境外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； （二）收购境

外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。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收购，是指

保险公司受让境外保险公司、保险中介机构的股权、且其持

有的股权达到该机构表决权资本总额20%及以上或者虽不

足20%但对该机构拥有实际控制权、共同控制权或者重大影

响的行为。 保险公司收购上市的境外保险公司、保险中介机

构的，适用本办法。中国保监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 第六

条 保险公司设立境外保险类机构应当遵守中国有关保险和外



汇管理的法律、行政法规以及中国保监会相关规定，遵守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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